
2017年10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 9说法

引以为戒 法官说法

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20日

(2017)浙0327民初8948号
山东健民药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国大印业有限公司诉被告山东健民药业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29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5793号

李加选：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津发食品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加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327 民初 579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8949号

远东海创（荷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温州市国大印业有限公司诉被告远东海创（荷
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8年1月29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
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5423号

张成勇：本院受理原告胡良众与被告张成勇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讼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货款人民币96261元
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至债务履行完毕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十五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十五日。本院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天（节假日顺延）的8时30分在
永嘉县人民法院城郊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2673号

陈良根：本院受理原告叶玉福诉被告陈良根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324 民初 26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
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1破5号

本院于2017年9月5日裁定浙江德清中博日用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浙江清溪律师事务所
担任上述企业的管理人。浙江德清中博日用品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17年11月24日前向管理人（通
讯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群益街288号
中房商务大厦三楼；邮政编码：313200；联系电话：
13587908393）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德清中博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债
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7年12月8日9时在浙江省湖州市
德清县武康街道舞阳街222号德清县人民法院第十
三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
授权委托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687号

陈红伟、陈启伟：本院受理原告周荣与被告嘉兴
市经开汉御庭休闲会所、第三人陈红伟、陈启伟娱乐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0411民初687号民事判决书及被告
嘉兴市经开汉御庭休闲会所提交的上诉状，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上述状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4058号

王继峰：本院受理原告刘军诉被告王继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7210号

汪志伟：原告海宁市旭热太阳能热水器厂诉被
告汪志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款172168元并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172168元
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的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1月25日下午13时30分在海宁市人民法院袁花第2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966号
蔡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蔡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
初3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 浙0502民初2161号

丁爱国：本院受理的原告蔡桂英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502
民初216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067号

周银华、郭玉琴：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
限公司与被告周银华、郭玉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二楼第七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5709号

张志友、钱国英：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张志友、钱国英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
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七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398号

王素燕：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南浔宏科磁性材料
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廉
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诉讼须知、互联
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本案定于2018年1月12日10时00分在

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956号

许飞龙：本院受理原告吴训锋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民初9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351号

傅冯缘：本院受理原告姚坤江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3民初13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824号

杨德忠：本院受理原告湖州西塞建设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503民初8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774号

湖州南浔捷和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湖州丝得莉精炼有限公司诉你单位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
民初17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903号

沈明明、钱丽华：本院受理原告赵国良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503 民初 19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869号

姜慧：本院受理原告朱亚琴诉你、王建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3民初8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3732号
周江珊、陈志程：本院受理原告方朝金与被告周

江珊、陈志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23
民初37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江珊、
陈志程偿还原告方朝金借款2万元，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履行；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义务。三、本案受理费300元，由被告周江珊、陈志程
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缴纳。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楼旭峰：本院受理原告林文君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陆猛：本院受理原告刘晓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0244号

张飞鹏：本院受理原告童顺诉被告张飞鹏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3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调解速
裁中心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13294号

戚红梅：本院受理原告杨露诉被告戚红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要求你归还欠款
人民币 750000 元及利息。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朱海
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杜志贵、朱国军组成
合议庭，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上午 9：30 在第四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届时你应
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微信给前任转账了2万多元
打起官司却难以认定
法官提醒：微信转账也要写借条

通讯员 应万荣

现在不少人借款选择用微信转账，需要注意的

是，微信在没有实名认证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对方微

信就是借款人，一旦发生纠纷，举证难度较大。近日，

温岭法院就办理了这一起通过微信转账的民间借贷

纠纷案。

小王与小翁曾是男女朋友。小王说，小翁做生意

一直没赚到钱，手头紧时常常向她借。只要小翁开口

借，她都答应，通过支付宝或者微信转账给小翁，少时

几十元，多则上千元。这些钱，小翁基本是有借无还。

小王算了算，她通过银行、支付宝转给小翁的有2

万多元，通过微信转账给小翁的也有2万多元，加上其

他款项，共有5.6万元。

两人分手后，小翁还是没把这些钱还上。为防止

小翁不认账，小王将两人的对话录了音。录音中，小翁

口头承认了5.6万元的债务。

小王一纸诉状将小翁告上了法庭。5月18日，温

岭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小翁没有出庭。小王说，以前两

人是男女朋友，所以很信任对方，并没有让小翁写借

条。小王提供了微信转账记录，但法官认为不能证明

对方微信号就是小翁的，借款部分的证据也不完整。

法官没有当庭宣判。事后，法官联系到了小翁，小

翁表示愿意调解。小王也愿意退一步，最后双方将金

额协商到了2万多元。

最近，小翁来到温岭法院，交给小王2万元。收到

欠款的小王同意撤诉。

经办法官表示，近两年来，法院遇到很多微信转账

的民间借贷案，这些案子中往往没有借条，借款依据只

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而很多微信没有实名认

证，无法确定收款人就是借款人，举证难度较大。法官

提醒，即便是微信借款，也要让对方出具借条，以免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

通讯员 胡婷婷

本报讯 收到网银转账提醒短信

时，务必要多留意一下账户余额的变

动，日前，就有一团伙抓住有些人不

仔细阅读提醒短信的习惯实施诈

骗。近日，永康市检察院对犯罪嫌疑

人张某等人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

永康的何某与人合伙开了家汽配

公司，同步在网络上销售产品。一次，

有个网名为“嘴疼牙疼”的客户发来消

息，自称是某公司采购员，向何某咨询

产品价格。何某根据对方要求的产品

型号、数量，报价950元。对方表示满

意，同时提出：“我给你转账3000元，

你返我2050元，收据开3000元，可以

吗？”何某心知，对方这是想拿回扣，以

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同意了。

过了一会儿，对方表示已向何某

转账3000元，让何某收到款后尽快

将2050元打到其个人的银行卡上。

此时，何某收到了一条短信息，提示

“有人通过邮政银行向你的账户发起

转账3000元”。在对方的催促下，何

某急急忙忙地就往对方账户转了

2050元，并未注意到该短信后面的

安全提示：“该通知不代表您已收到

汇款款项，请查询银行账户余额”。

回过头来，何某才注意到那笔

3000元并没有实际到账，就向对方

核实，但对方不再回应。何某这才反

应过来自己是被骗了。因为被骗的

数额不大，又怕被人知道了没面子，

何某没报警，自己把这笔钱补上了。

直到半年多后，永康市公安局的民警

联系到何某，询问其是否有被骗的经

历，何某才到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交

了相关的聊天、转账记录。

经警方调查，该诈骗团伙的作案

手法是，先在网购平台上寻找商家假

意购买产品，以拿回扣为由，要求商

家多开收据并返余款，再在网银转账

时故意输错被害人的银行账户，使被

害人收到转账提示但不会实际收到

汇款，从而使被害人在误以为已收到

汇款的情况下将“回扣款”转到该团

伙指定的银行账户。该团伙已被查

明的非法收入有30余万元。

联动治理欠薪

人社部近日印发《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

行办法》，明确规定将“黑名单”信息纳入当地和全国信

用信息共享平台，由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联

合惩戒。这意味着我国将首次从国家层面多部门联动

治理欠薪，推动社会诚信建设。 新华社发 曹一 作

法治漫画

“有人向你发起转账”
不等于实际到账
当心有一伙人玩“文字游戏”实施诈骗


